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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0 月 政府新聞公佈-屋苑電動車充電設施資助接受申請(即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) 

2021 年 5 月 12 日 環保署公佈，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起收到的申請有機會被納入候補名單 

2021年 6 月 26 日 業主周年大會通過申請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 

2022 年 2 月 23 日 

財政預算案：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將額外注資 15 億元，把計劃延長四年至 2027／28 年

度，令整個資助計劃可協助共約 700 個現有私人住宅樓宇內共約 14 萬個停車位，安裝電動車

充電基礎設施，約佔全港一半合資格停車位。 

2022 年 4 月 11 日 中電按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流程，到本苑巡視並進行初步的供電評估報告 

2022 年 4 月 20 日 發出通告 N2022-0294 公佈有關：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 」 申請進展事宜 

2022 年 9 月 5 日 環保署回覆預計 2023 年第三季處理本苑申請 

2022 年 9 月 7 日 發出通告 N2022-0807 公佈有關：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 」 申請進展事宜 

2022 年 10 月 24 日 去信預約中電於 2022 年 11 月 8 日到場分享對屋苑初步的供電評估報告內容 

2022 年 11 月 8 日 中電到場分享對屋苑初步的供電評估報告內容 

2023 年 2 月 對全苑停車場業主進行問卷調查，統計現有/潛在充電車車主數量及意向 

2023 年 5 月 17 日 環保署來電通知將於 2023 年 5 月 18 及 19 日到場視察 

2023 年 5 月 19 日 
環保署視察完成，要求再電郵補充資料及澄清申請人代表資料(稱由於法團已換屆，申請人有變

動) 

2023 年 6 月 

截至 2023 年 6 月對全苑停車場業主進行問卷調查，回覆參考數據為：回覆率：659/2,830(23%) 

當時使用的車輛屬於：燃油：506 戶；電動車：101 戶 

考慮購買電動車：1-2 年內：190 戶；2 年以上：159 戶；不會：218 戶 

在車位內安裝充電設備：同意：417 戶；不同意：212 戶；未回應：2171 戶 

2023 年 6 月 12 日 
法團去信環保署，法團申請代表人選是按建築物管理條例進行換屆及更換，不應另舉行業主大

會更換申請人代表 

2023 年 6 月 26 日 IO10-2023-085-L 致環保署-EV 充電易資助更改授權人-信件發出 14 天環保署尚未回覆 

2023 年 6 月 28 日 環保署回覆基本答案，建議盡快召開業主大會授權新申請人代表 

2023 年 6 月 29 日 法團對環保署回覆基本答案不滿意，發出追問信，重申法團已按法例改選及於土地註冊署登記 

2023 年 7 月 24 日 環保署回覆只接受新授權人士所簽的文件，意味必須召開業主大會更改授權人才能乎合環保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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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 

2023年 12月 16日 按環保署要求，於周年業主大會加插更改授權議程，通過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更替當中

的申請人代表名單 

2023 年 12 月 20 日 由業主大會已通過新的申請人代表重簽環保署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申請表 

2024 年 1 月 12 日 環保署對本苑發出「原則上批准通知書」即表示本苑已納入資助計劃的申請內 

2024 年 2 月 21 日 法團簽署環保署：接納參與計劃表格 

2024 年 3 月 6 日 發出通告 N2024-0213 公佈有關：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 」 申請進展事宜 

2024 年 3 月 8 日 

按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環保署的規格及要求，發出招聘顧問標書： 

透過巿區重建局公開電子投標平台聘請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的工程顧問 

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申請編號：A20220415058067， A20220415058165， A20220415058235， 

A20220415058365 

招標發出日期：2024 年 3 月 8 日 12:00； 

回標開始日期及時間：2024 年 3 月 8 日 12:00； 

招標會面日：2024 年 3 月 11 日 14:30； 

截標日期及時間：2024 年 4 月 5 日 12:00； 

回標地點：新界青山公路 100 號青龍頭豪景花園商場 1 樓 22 號鋪 

2024 年 3 月 11 日 招標會面日當日只有 1 間投標商現場視察 

2024 年 4 月 5 日 
截標日期及時間統計，只有 1 間回標，並就統計發現只有 1 間投標商回標的情況，電郵向民政

署及環保署查詢是否符合法例招標的要求，並且可以由業主大會選擇是否接納及揀選工程顧問 

2024 年 4 月 9 日 
於豪景花園網站、各停車場通告板及透過廣播訊息向 A、B、C、D 停車場業主公佈關於「EV 屋

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的進展 

2024 年 4 月 11 日 

「透過巿區重建局公開電子投標平台聘請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的工程顧問」，由環保署

代表監督下，及經過法團見證進行開標。 

其後進行回標分析及安排日子向 A、B、C、D 停車場業主進行一場獨立座談會，報告跟進情況，

並擬於 2024 年 6 月份舉行業主大會，由業主表決是否聘請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的工程

顧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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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4 月 29 日 公佈顧問服務合約回標資料及更新工作時間表 

2024 年 5 月 11 日 

舉行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 座談會」，包括： 

- 簡介環保署：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 

- 按環保署要求：招標聘請工程顧問的進度 

- 省覽工程顧問回標情況、停車場財務情況、計劃支出及集資預算 

- 簡介業主大會聘請工程顧問的流程介紹 

- 業主溝通及交流意見環節：各業主分享對計劃的意向 

2024 年 5 月 17 日 
向所有車場業主發出聘請顧問服務意向調查，以將投票意向作為特別業主大會參考資料 

(信件編號：L2024-0330 環保署：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-聘請顧問服務-問卷) 

2024 年 5 月 20 日 應環保署要求，電郵致環保署報告工作進展，以申請延期 

2024 年 6 月 14 日 
整合過去 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資料，呼籲車場業主積極參與問卷調查及親身出席業主大會 

(通告編號：N2024-0542 2024 特別業主大會文件-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事宜) 

2024 年 6 月 15 日 邀請環保署出席 2024 年 6 月 29 日特別業主大會，獲回覆署方不會安排代表出席 

2024 年 6 月 29 日 

舉行特別業主大會，席間公佈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-聘請顧問服務-問卷」作為參考，會內

議決通過以下項目： 

議決（1） 通過接納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回標只有一家顧問服務承辦商回標的報價；  

議決（2） 通過揀選「域合顧問有限公司」為本苑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顧問服務承辦商； 

總投標價$2,224,000( A 停車場：$542,400、B 停車場：$456,000、C 停車場：$513,600、D 停車

場：$712,000) 

議決（3） 通過按環保署申請須知（附錄一）第二部份(a):決議申請人會與政府簽訂申請須知段

落 10.2 所述的初步資助協議；豪景花園業主立案法團與政府簽訂申請須知段落 10.2 所述的初

步資助協議 

議決（4） 通過授權按環保署申請須知（附錄一）第二部份(b):決議授權(i) 豪景花園業主立案法

團法團主席 曾兆華 及法團秘書 李家雄兩位委員，代表申請人簽署初步資助協議 

2024 年 7 月 11 日 應特別業主大會議決，與「域合顧問有限公司」署工程顧問服務合約。 

2024 年 7 月 18 日 工程顧問服務合約交予環保署存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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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9 月 16 日 「域合顧問有限公司」(下稱「域合」到場進行視察 

2024 年 10 月 4 日 向環保署報告工作進展 

2024 年 11 月 12 日 
本苑與「域合」進行會議，「域合」表示根據本苑 A、B、C、D 停車場的現有狀況，未有空間能

夠建造變壓房、電掣房及電錶房等設備，需要在屋苑內另闢空間建造 

2024 年 11 月 15 日 
向中電發出信件，以確定「域合」為本苑「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」授權的顧問，以便日後工

作(例如索取電網圖及用電數據) 

2024 年 11 月 26 日 向環保署報告工作進展 

2025 年 1 月 7 日 

顧問「域合」補充火牛房/電掣房及電錶房設計需要的火牛房空間參考圖紙，並確定現時停車場

空間不足問題。顧問建議在豪景花園商場垃圾站有蓋範圍建造變壓房，而在商場垃圾站露天位

署建造電掣房。 

就上述新建議，安排與顧問「域合」進行會議，以確定相關內容，以便將此新建議安排另聘土

地測量師作出土地用途研究，預計 2025 年 2 月下旬進行會議。 
 


